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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提示

为孙女上学赠房产份额？想再要回来可就难了

以案说法说法

法律讲堂讲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近年来，婚恋交友诈骗案件频发。近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召开婚恋交友
诈骗典型案例发布会，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选取其中4个案例，以案释法，让您避
免被“爱情”蒙蔽双眼。

网络游戏结识，使用虚假身份
“网恋”诈骗

2017年 8月至2018年 12月间，被告
人吴某某在天津市宝坻区、北京市海淀区
等地，通过网络游戏结识被害人赵先生，在
网络聊天过程中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隐
瞒自己的真实婚姻状况与赵先生建立“恋
爱”关系。期间，吴某某利用二人的“恋人
关系”让赵先生主动支付钱款，或者虚构生
病需要买药、送货开车时刮伤他人要赔偿
等各种理由，骗得赵先生汇款共计人民币
16万余元，后将上述钱款挥霍。2019年7
月10日，被告人吴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作案过程，涉
案钱款未退赔。

最终，海淀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某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风险提示

当前，许多年轻人通过玩网络游戏、网
络聊天等方式，结识甚至成为线下情侣的
情形很常见。但要注意，第一，网络具有一
定的虚拟性，结识时间长不代表“熟悉”。
赵先生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仅通过网络
信息便陷入情网，为后续被骗财物埋下了
隐患。第二，在网络交往过程中，涉及经济
往来时，应提高警惕，多加防备。线上与线
下了解相结合，在充分获取对方身份信息
的基础上，再与对方进一步交往。

设置“温柔陷阱”诈骗400余万
获刑

被告人姜某某于2016年7月至2018

年9月间，通过与康女士建立恋爱关系，以
谈婚论嫁骗取康女士父母的信任。期间，
被告人姜某某利用被害人家庭对其的信
任，假借帮被害人还房贷、自己公司资金周
转需用钱等事由，骗取康女士父母房屋抵
押款人民币300万元，以及银行信用卡资
金等钱款人民币102万元。

此外，被告人姜某某于2018年8、9月
间，以收回其200余万元债权需要资金为
由，骗取被害人赵女士人民币55000元；于
2018年11月间虚构其可以帮助投资获得
高额利息，骗取被害人祝先生人民币
151000元。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姜某
某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
人民币60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
失。

风险提示

近年来，很多人利用婚恋关系假意交
往，设置“温柔陷阱”，骗得被害人信任，进
而编造各种理由达到骗取钱款的目的。此
类案件中，由于双方是在婚恋关系中发生
的诈骗行为，被告人也会给被害人一部分
钱款。这些钱款的性质应该综合全案情况
进行判定，如果被告人给予被害人的钱款
与其诈骗所得钱款数额差距过大，小部分
的还款行为不能否认整体诈骗事实的存
在。

在婚恋交友关系中，对于一方提出各
种名义的钱款需求，应提高警惕。首先，应
该核实对方提出的钱款需求是否真实存
在、需求数额与实际数额是否相当等;其次，
对于借款的具体条件应当加以明确，例如，
借款的数额、归还期限、约定利息等内容；
再次，对于交往短时间内即提出大额钱款
需求的，应该更加谨慎。

主播在线交友 骗取“打赏金”获刑

2019年间，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熊
某某共同出资，以熊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
的河南熊猫快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
经营，后与“蜂鸟直播”平台合作，由被告人

曹某某担任“主管”、被告人徐某作为主播，
另招聘多人进行辅助，通过互联网假借交
友、谈恋爱的方式，诱使被害人进入直播平
台观看主播在线，从而诈取被害人的“打
赏”金。

第一步“主播”身份“包装”。编造信息
将“主播”身份定位于家庭条件良好、因遭
到感情背叛受挫、令人心生怜悯易激发保
护欲的弱小女性，同时声明自己做直播是
为了心灵寄托而非赚钱。

第二步获取“客户”（即被害人）。通过
一些交友软件主动添加好友，也通过婚恋
网站、婚恋APP、贴吧、车友会等方式猎取
个人信息。

第三步对获取的“客户”进行筛选。“客
户”年龄要在22-28岁之间，职业选择身边
长期没有伴侣的客户群体。

第四步通过4天与“客户”加深感情和
关系。第一天熟识。第二天提升密度，相
约见面，互相起爱称，发展暧昧关系。第三
天感情升温，互换私密经历，让对方主动接
近自己。第四天将“客户”引入直播间。

第五步刺激消费。方法有：编造陪妈
妈拜佛给“客户”求平安符，要求对方赠送
8000元至1万元的礼物；透露自己今天过
生日，要对方出钱送礼物等。

自2019年7月2日至8月8日，被告人
利用上述方式骗取各被害人钱款从几千元
到几万元不等，诈骗数额共计人民币31万
余元。

海淀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等5人结
伙利用互联网，诈骗不特定多人的钱款，数
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根据各
被告人在该案中所起的作用、认罪态度等
量刑情节，对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二年六个
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
应罚金。

风险提示

当前，网络直播平台在监管方面存在
着盲区，这种利用互联网直播间的诈骗犯
罪还会发生。希望网友擦亮双眼，分辨内
容低劣的直播并坚决抵制，对于打赏保持
理性态度，不要基于虚荣心、攀比心理激情

打赏。如不幸遇到犯罪行为时，请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

顺风车拼车相识 虚构身份诈骗
获刑

被告人葛某与被害人林女士通过顺风
车相识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1
月至2018年6月间，被告人葛某以做生意、
给亲属看病等事由，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
转账的方式骗取被害人林女士共计人民币
131.91万元。

2018年10月8日，被告人葛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涉案钱款未退赔。

最终，海淀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葛某有
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
币12万元，并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风险提示

该案中被害人林女士学历高、收入高、
经济条件好、心智成熟，为何会被骗走百万
余元？

第一，轻信外在表现。葛某注重外表，
谈吐不凡，当得知林女士的工作情况后，很
快估量出女方的经济状况。他表现得无微
不至，加上为自己虚构的成功商人身份，很
快就俘获了林女士的芳心。林女士在缺乏
对他个人背景和财务状况深入了解的状态
下，轻信他优雅的表现，很快确立男女朋友
关系。

第二，对于借款疏于警惕。葛某多次
借款，理由五花八门，林女士却基于信任
未予深究，直到金额过大，讨要无门才如
梦初醒。

该案有几点启示：第一，交友要慎
重。无论是网络交友还是拼车结缘，因为
没有真实个人信息背书，所以极易伪造身
份且不被发觉。交友除了观察外在，更要
了解内在。第二，谈钱不伤感情。在恋爱
中，如果对方向你借钱，热恋中的人往往
会放松警惕，本着信任给予帮助，但是，如
果对方一再索取就要警惕是否是诈骗。
恋爱和婚姻需要双方的共同付出，而不是
单方的给予。

■ 桂芳芳 胡玮铭

几年前，单车打通了出行的最后
一公里，财富传承的最后一公里靠谁
呢？——遗产管理人。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
理了首例遗产管理人被诉案件。
2004年、2008年，赵某雄父母相继去
世，赵某雄一直和赵女士居住在一
起，并由赵女士扶养照顾，直至2019
年3月18日赵某雄去世。

赵某雄留下一套房产，生前未
婚、无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未立遗
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赵女士并非
赵某雄的法定继承人，无法直接将房
屋过户到自己名下。

通过研读民法典，赵女士发现民
政局是赵某雄的遗产管理人，便状告
了朝阳区民政局，想因此获得房屋的
继承权。而朝阳区民政局则对此表
示存疑，赵某雄生前并未指定朝阳区
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双方展开了
诉讼。

那么，遗产管理人到底应由谁来
担任？遗产管理人具体是干什么的？

遗产管理人由谁担任

遗产管理人有选任和指定两种
方式。

根据民法典1145条规定，由遗
嘱执行人来担任遗产管理人，在没有
确定遗嘱执行人时，则由继承人共同
担任或者从中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
人之间无人担任则由被继承人生前
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担
任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第1146条还规定，如果
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
争议，则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遗产
管理人。

可见，想担任遗产管理人并非易
事。法律规定了担任顺序，在没有遗
嘱执行人的情况下，继承人之间通常
会有利益纠葛，不管是共同担任还是
从中推选，都很难调和各方利益，而
由民政部门和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
人则存有业务不知情等风险，将遗产
置于一种无人看护的状态。

相比之下，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
的方式更为可行，不仅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及人士担任遗产管理人，也可以
将遗产管理事务交给自己信任的人，
真正地解决“后顾之忧”。

遗产管理人的具体职责

遗产管理人具体是做什么的
呢？为什么说他在财富传承的“最后
一公里”至关重要？遗产管理人的职
责和义务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

1.遗产管理人需要对遗产进行盘
点清算，同时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
况；

2.遗产管理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保证遗产存在的形式和价值；

3.遗产管理人需要对被继承人的
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4.按照遗嘱或者法律规定对财产
予以分割。

可见，以上内容更多是遗产管理
人在继承开始后展开的工作。而作
为一名管理者，需要尽心竭力对当事
人的遗产进行管理和分配，确保其债
权人和继承人的权利都能够得到保
护。在当事人去世后突然接手遗产显然不利于对
债权债务的整体把控。

可通过遗嘱的方式尽早确定遗产管理人，由遗
产管理人承担尽职调查、资产盘查等职责，并对当
事人的财产和债务进行定期追踪，时刻关注数值变
化。在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人根据掌握的财产信
息及时处理好债权债务，高效完成遗产的分配。

设立遗嘱指定遗产管理人

既然清楚了遗产管理人的重要性，该如何利用
遗嘱来设定遗产管理人呢？

首先，遗嘱形式具有多样性。例如公证遗嘱、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设立的遗
嘱以及口头遗嘱，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但是后4
种方式设立的遗嘱需要见证人在场，此时并不建议
遗嘱执行人去做遗嘱见证人，利益的冲突会导致遗
嘱内容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其次，在遗嘱中注明由某机构或者某人担任遗
产执行人，遗嘱生效后自然推定遗产执行人为遗产
管理人。

回归本案，无人继承的财产最终将收归国有。
但在本案中，赵女士对赵某雄尽到了扶养事宜，根
据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
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
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赵女士是可以
取得部分财产的。从情理上看，赵女士作为赵某雄
唯一的亲属，财产也应当由赵女士继承。但是由于
赵某雄生前并未做好财富传承的规划，导致其家属
只能多走一些弯路来获得财产的继承权。

财富创造和财富传承是一场马拉松，“最后一
公里”往往决定财富之路的最终成败。遗产管理人
则是顺应时代变化的“及时雨”，为个人财富的传承
提供了制度保障，而指定专业机构或人员则更有利
于遗产的保全和分配。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 颜梅生

同样是加班，为什么有的加班费多、
有的加班费少、有的甚至没有?原因在于
企业是执行标准工时制还是综合计算工
时制，抑或不定时工作制。不同工时制的
加班费不尽相同。

标准工时制，员工有权索要加
班费

一家公司与刘女士的劳动合同及其规
章制度中都明确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
每周工作40小时。但实际上班时，公司却
常常要求她实行“996工作制”，即早上9点
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
时，总计工作10小时，且一周工作6天。刘
女士能索要加班工资吗?

点评

可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
定》第3条规定：“国家实行职工每日工作8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时制度。”即标
准工时制是由国家确定的一昼夜中工作时间
长度，一周中工作日天数，并要求各用人单位
和一般职工普遍实行的基本工时制度。

劳动法第4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
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
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
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三）法定
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即对执行标准工时制的员工应当依此
支付加班费。与之对应，刘女士也不例外。

特殊工时，加班费支付有说道

因工作岗位、工作特点不尽相同，一家
公司对不同的员工实行缩短工时制、综合
计算工时制、计件工时制。每当发放工资
时，有的员工有加班工资、有的则没有，常
常导致员工议论纷纷：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同样是为公司工作，怎么会这样呢？

点评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这里涉及特殊
工时制问题。特殊工时制是相对标准工时
制而言，指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
制，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的，按照法律规

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的工时
制度，主要有缩短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
制、计件工时制等。

缩短工时制的上班时间尚且不足，自
然不存在加班费；综合工时制的加班，一般
情况下只在一定周期的工作时间超过标准
总额时才存在，且延长时间的小时数平均
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故超时部分可以按
150%的比例计算加班费；计件工资是以标
准工时制度为计算基础，根据标准工时制
合理确定，故如果每天超过8小时，每周超
过40小时，属于安排员工在超过法定时间
外工作，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
加班工资。

不定时工作制，员工无权索要加
班费

肖先生是一家公司的外勤配送员，工
资按照配送单量、单件重量、单件配送距离
等标准核算，实行与工作量挂钩的底薪＋
配送提成。公司有外勤配送业务则叫肖先
生，没有便由肖先生自行安排，甚至对肖先
生没有考勤要求。

那么，肖先生在“8八小时之外”上班，
能享受加班工资吗？

点评

肖先生不能享受加班费。这里涉及不
定时工作制，指的是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
需要或职责范围，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
量、需机动作业而采取不确定工作时间的
一种工时制度。《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4
条规定：“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职
工，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一）企业中的
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部分
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
间衡量的职工；（二）企业中的长途运输人
员、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
分装卸人员以及因工作性质特殊，需机动
作业的职工；（三）其他因生产特点、工作特
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适合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的职工。”

本案情形无疑当属其列。正因为不定
时工作制对员工的上班时间没有要求，而
工作时间属于计算劳动者加班费不可或缺
的因素之一，故除法定节假日安排加班外，
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员工，通常不适用
关于加班费的规定。

（作者系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员额
法官、江西省首届审判业务专家）

法官说法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而构成虚假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必须是两
方以上，而且双方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都并非自己
真意，并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李大爷一案中，双方当事人虽然是为了孩子上学、
落户问题办理了房产赠与手续，但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李
大爷在房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确认赠与儿
子1%的房产份额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儿子李先生也
认可赠与和接受赠与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
此，法院认定李大爷请求确认涉案赠与合同无效并要求
儿子返还1%房产份额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干警）

■ 田婧

为了让孙女落户办理入学手续，李大爷将自己
名下房产的1%赠送给儿子，并办理了共有产权证
书。后来，老爷子反悔了，以自己只是为帮助孙女上
学，并非真想赠送房产份额为由，将儿子告上法院，
要求撤销赠与合同。

已经退休的李大爷在北京市西城区有一套住
房，去年6月，他与儿子李先生签订了一份《赠与合
同》，双方约定李大爷自愿将房产中1%的份额无偿
赠与儿子，并作为儿子个人所有。李先生表示接受
赠与。赠与双方都不能反悔，如有违约，由违约方承
担法律责任。

签订合同的当天，李大爷就向房地产登记部门
申请过户登记，随后儿子拿到了自己享有房产1%
份额的共有产权证书。

后来，李大爷反悔了，还将儿子告上法院。李大
爷说，他与儿子签订赠与合同的目的只是为了孙女
上学，赠与房产份额并非他的真实意思，请求法院判
令赠与合同无效。

儿子李先生说，双方签订赠与合同虽然是为了
孩子上学，但赠与1%的房产份额确实是父亲的真
实意愿。

法院经审理，认定李大爷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李大爷不服提起上诉，北京
市二中院近日终审维持原判。


